
 

 

 

 

 

＊請轉交貴單位人事主管或負責人填寫 

 

一、貴單位 114 年 3 月底全體受僱員工人數    人，其中全時    人、部分工時    人。 

說明：1.受僱員工係指所有本國籍與外國籍需參加作業且支薪之常僱員工、臨時員工、學徒與養成工等，但不含廠外計件工及運用派遣員工人數。 

2.部分工時包括：(1)每日工時明顯低於全時員工者；(2)每日工時相同，但每週工作日數明顯低於全時員工者。 

*若依前揭定義判定困難或工作型態特殊者，可依該員工大致平均工作時數判斷，每週低於 30 小時者屬部分工時員工。 

二、貴單位 114 年 3 月底有無職位空缺？  

說明：職位空缺係指單位確實對外公開招募，且尚未補實(含尚未就任)之現有職缺，不含儲備缺(無實際職缺，為預先招募之儲備人力)、預估缺(該缺人員預計將離退，

惟目前仍在職)、遇缺不補、內部遷補與派駐海外分廠之職缺。 

 

□1.有，職位空缺總數    個，其中全時    個、部分工時    個。（有全時職位空缺者，請續填第三問項） 

□2.無職缺。 

三、貴單位全時職位空缺概況： 

說明：1.針對全時職缺，依職類分別填列職缺個數及平均對外招募時間。 

2.職類判斷係以該職缺之工作內容為依據，而非以公司職稱分類；該職缺需身兼數職時，以主要工作或工作時間較長者為職類。 

勞動部 

職位空缺概況調查  

資料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

網路填報網址：https://statinc.url.tw/HR/ 

1.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「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
論為個人、住戶、事業單位、機關或團體，
均應依限據實答復」。 

2.統計法第 19 條規定「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
取得之個別資料，應予保密，除供統計目的
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」。 

3. 請 多 使 用 網 路 填 報 系 統
(https://statinc.url.tw/HR/)，登錄帳號及首次
登錄密碼皆為「受訪者代碼」(計 8碼)。 

核定機關：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

核定文號： 主普管字第 1140400178 號 

調查類別： 一 般 統 計 調 查 

有效期間： 至民國 116 年 12 月底止 

調查週期： 定 期 按 季 調 查 

請圈選 
受訪者代碼 

公營 民營 

1 2         

 本 場 所 
公司(商業)
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 

1.事業單位名稱(全銜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實際營業地址：       縣(市)       鄉(鎮市區)  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樓之   

3.主要產品(營業)項目：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填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職  稱：          ；電話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

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傳真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職類別 

全時職缺個數 

全時職位 

平均對外招募時間 
[1 個月(含)以下請填 1， 

超過 1 個月至 2 個月(含) 

以下請填 2，依此類推] 

 （個） （月） 

範例 4 營建工程專業人員(含土木工程、建築工程、製圖、測量) 3 1 

範例 19 營建工程技術員(含建築、土木、景觀、測量、水利、消防)；製圖員 12 3 

 1 主管及監督人員   

 
專業人員 

(具專業知能或經驗，教育程度通常為大學以上，多需證照) 
 

 2 
科學及非營建類工程專業人員(含統計精算、地球科學、生物科學、品管、機械、化學、電機

電子電信、環境工程) 
 

 

 3 勞安及衛生管理人員(含工業安全管理師)   

 4 營建工程專業人員(含土木工程、建築工程、製圖、測量)   

 5 設計專業人員(含室內、平面、多媒體、產品、服裝設計師)   

 6 醫師   

 7 護理人員   

 8 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(含獸醫師、藥師、營養師、治療師)   

 9 幼教師、教保員、補教業教師   

 10 財務專業人員(含投資規劃、風險控管、會審計師)   

 11 人力資源管理師   

 12 廣告、行銷、公關專業人員(含企劃)   

 13 資訊及通訊專業人員(含系統分析、程式設計、資料庫及網路專業人員)   

 14 法律及心理專業人員；社工師   

 15 創作及表演藝術人員(含導演、製作人、新聞主播)；作家、翻譯、新聞記者   

 

 

 

16 其他專業人員(如稽核人員等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 
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

(具特殊技術、基礎或輔助性專業知識，教育程度通常為專科以上) 
 

 17 
科學及非營建類工程技術員(含統計精算、地球科學、生物科學、品管、機械、化學、電機電

子電信、環境工程) 
 

 

 18 勞安及衛生技術員   

係自確實對外公開招募時起算，至 114 年 3 月

底為止之時間；若該缺前曾招募到員工，但到

職後又離職再招募，請以最後 1 次招募起算。 

(請續填背面)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職類別 

全時職缺個數 

全時職位 

平均對外招募時間 
[1 個月(含)以下請填 1， 

超過 1 個月至 2 個月(含) 

以下請填 2，依此類推] 

 （個） （月） 

 19 營建工程技術員(含建築、土木、景觀、測量、水利、消防)；製圖員   

 20 航空駕駛員；船舶監管人員(含船長、輪機長、引水人員)   

 21 醫療保健助理員(含放射師、醫檢師、驗光師、牙醫助理、護佐)   

 22 財務助理專業人員(含理財專員、保險業務、會計人員、記帳士)   

 23 工商業銷售代表(含業務員)   

 24 不動產經紀人   

 25 法律及社會工作助理人員   

 26 運動健身、休閒娛樂指導員(含運動員)；攝影師、節目助理及舞台相關工作人員   

 27 資訊管理及維護技術員   

 28 其他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(如專業秘書、採購員、報關員等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)   

 
事務支援人員 

(從事辦公室行政事務工作及櫃臺接待等顧客服務工作) 
 

 29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(含總務、資料登錄、一般事務秘書)   

 30 顧客服務事務人員(含總機、接待、櫃臺、電話網路客服)   

 31 記帳、出納、生產及物料規劃、運輸事務人員(含存貨、倉管)   

 32 人事事務人員   

 33 其他事務支援人員(如補教教務人員、課輔人員等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 

 34 隨車、船、飛機服務人員(含空服員)   

 35 導遊、領隊及解說員   

 36 廚師(含廚房領班)   

 37 餐飲服務人員(含餐飲領班、餐食櫃臺工作、飲料調配員)   

 38 美髮、美容及造型設計人員   

 39 旅館管家、舍監(含房務領班)   

 40 商店銷售及展售說明有關人員(含電話及網路行銷、收銀員)   

 41 兒童照顧人員(含保母、助理教保員)   

 42 健康照顧人員(含看護、月子照護)   

 43 建築物管理員、保全及警衛人員   

 44 
其他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(如殯葬服務人員、寵物美容師、按摩師、加油站服務員等，請說

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 

 

 
技藝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

(具相關職業技藝或技能) 
 

 45 營建及有關工作人員(含鋼筋、模板、泥作、木作、鷹架)   

 46 產品分級及檢查人員   

 47 維修類工作人員   

 48 操作類工作人員   

 49 組裝人員   

 50 駕駛人員(含機車、大小客貨車、軌道車輛)   

 51 移運設備操作人員(含推土機、堆高機、起重機)   

 52 其他技藝、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(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 
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

(從事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) 
 

 53 清潔及家事工作人員(含建築清潔工、房務人員)   

 54 勞力工(含理貨員、行李搬運工)   

 55 廚房幫工(含速食烹調)   

 56 收票員、引座員、休閒遊樂場所服務員   

 57 其他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(如廢棄物收集工及回收資源分類工等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)   

 

 

 

 

 
備註： 

 

如需就業媒合服務，請連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人員 

北基宜花金馬分署-謝先生:02-89956399 分機 1476 

桃竹苗分署-陳先生:03-4855368 分機 1805；宋小姐 分機 1819 

中彰投分署-賴先生:04-23592181 分機 2124；孫小姐 分機 2120 

雲嘉南分署-陳小姐:06-6985945 分機 1627；林小姐 分機 1625 

高屏澎東分署-林小姐:07-8210171 分機 2105 

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！ 

請檢視是否填答完整無遺漏，並詳細填列填表人聯絡方式，以
利後續確認。 

您可透過以下任一管道回復本調查表： 

網路系統/郵寄（免貼郵票）/email/傳真 

如對調查作業有任何疑義，請洽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勞動調查小組 02-23315133 分機 601～604 

或勞動部統計處 02-89956866 分機 2908、2701 


